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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為確保本系設備規劃執行之適用性及效率性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委員會組織規定： 

   （一）本系設備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另設委員 5 人。系主

任以外之委員由系務會議自本系專任（案）教師中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產生。 

   （二）本委員任期為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
   （三）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   （四）本會開會時，由召集人擔任主席，主任因事不能出席時，由主任指定委員一人擔

任之。 

   （五）本系召開系設備會議時，必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，出席委員二分

之一以上(含)同意始得決議通過。 

三、本委員會之工作職掌如下： 

    (一) 擬定預算分配原則及執行預算之分配。 

    (二) 相關設備之使用與管理 。 

四、本委員會研擬之方案，須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後生效實施。 

五、本要點 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
